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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安

7月初，余赞获批出任中铁信托
董事长，公司前任董事长马永红于近
日被聘为中国中铁董事会秘书。这
是下半年以来首个公开披露的信托
公司高管变动事项。

公开资料显示，马永红自2017年6
月份至2021年5月份任中铁信托党委书
记、董事长一职，在其任期内，中铁信托
仅有2020年实现净利润9.88%的同比
增长。2021年至2023年，公司连续三年
净利润下滑，2023年公司实现净利润
2.48亿元，较2022年同比下降59.26%。

今年5月份，在中铁信托干部大
会上，中国中铁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周
翔宣读了中铁信托领导班子调整决
定，余赞为中铁信托董事长人选。
彼时，余赞表示，中铁信托将以此次
班子调整为契机，加快推进企业转型
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据悉，余赞历任中国铁路工程总
公司财务处机关财务科副科长，中铁
隧道集团公司总会计师、董事、总法
律顾问，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总法律顾问、
工会主席、党委副书记等职。

从年内来看，信托公司高管变动
颇为频繁。记者根据监管批复信息
不完全梳理，截至7月8日，年内已有
25家信托公司发生高管变动，占比
37%。其中，平安信托、山东国信、国
民信托、兴业信托、中铁信托等10家
信托公司涉及“一把手”（董事长、总
经理/总裁）变动。另外根据公开资
料，至少还有吉林信托、中原信托、上
海信托、光大信托、建信信托等5家信
托公司涉及“一把手”变动，但目前尚
未得到监管批复。

对此，用益信托研究员帅国让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今年下半年，
信托业高管频繁变动的情况可能还
会持续。目前来看，信托业正处在深
度转型期及存量业务风险化解中，通
过高管变动可能会对监管趋势的把
控和业务转型调整带来更多思路，从
而推动信托公司高质量发展。

华南地区某信托公司从业人士
也认为，在行业转型发展的大背景之
下，信托公司高管频繁变动的趋势预
计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目前来看，信
托三分类新规已将信托公司各项业
务划分明确，信托公司也在寻找新的
业绩增长点。

下半年信托业首例“换帅”获批
年内已有25家信托公司高管变动

本报记者 熊 悦

上市公司理财持续降温。Wind
数据显示，截至7月8日记者发稿，年
内沪深两市共有595家上市公司购买
理财产品，同比下降46.78%；认购理
财产品金额由上年同期的7247.48亿
元下降至3113.38亿元；持有理财产品
个数由上年同期的10415个降至5327
个，降幅为48.85%。

实际上，2023年沪深两市上市公
司的理财规模已出现较为明显的缩
水。数据显示，2023年，购买理财产
品的上市公司数量较2022年下降196
家，认购金额下降近2720亿元。

对此，星图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薛
洪言认为，近两年上市公司理财规模
出现缩水，可能受多重因素影响，包
括理财产品收益率下降，更多公司优
先将闲置资金用于分红或回购等。
未来一段时期内，这种趋势大概率仍
会延续。

巨丰投顾高级投资顾问赵喜龙
则认为，部分上市公司近年来业绩出
现下滑，对于流动资金的需求增加，

所以减少理财规模是正常的。另外，
理财产品的收益率下降，对于上市公
司的吸引力逐步下降。

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律师卢鼎亮对记者表示，购买理财产
品是一种资金管理手段，可以提高闲
置资金的使用效率。上市公司需合
理安排购买理财产品的规模，避免过
度投资理财而忽视主营业务，并定期
对理财投资组合进行评估，确保其符
合公司的财务目标和风险偏好。

从认购理财产品的类型来看，今
年以来，存款产品依旧是上市公司青
睐的主要理财产品。各类存款产品
的合计认购金额占上市公司认购理
财产品金额的七成以上。其中，结构
性存款的认购金额在上市公司认购
理财产品金额中占比最大，为64%。

各类存款产品的认购金额均下
滑。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7月8
日，上市公司购买存款、定期存款、结
构性存款、通知存款的金额分别为
262.61亿元、132.14亿元、1994.27亿
元、41.49亿元，较上年同期分别下滑
51%、48%、60%、87%。

上市公司理财持续降温
年内认购规模缩水明显

本报记者 丁 蓉
见习记者 张美娜

今年以来，浙江、广东、海南等地
均出台相应政策以及提供资金支持，
加快推进深远海风电开发，同时陆续
启动海上风电场址修编工作，将海上
风电场址全面向30公里以上的深远
海推进。

例如，近日，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发布《关于组织申报2024年度广东省
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海上风电
联合基金项目的通知》，将于7月12日
启动海上风电联合基金项目的填报
工作，重点支持围绕海上风电产业前
沿及“卡脖子”技术领域的科研项目。

今年4月份，海南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发布《海南省海上风电场工程
规划（修编）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
示》，海南省海上风电场址增加至18
个，规划面积约3543平方公里，规模
为2490万千瓦，最远项目的离岸距离
达到106公里。

国海证券发布研报表示，2022年至
2024年，海上风电项目平均离岸距离从
22公里提升到34公里，而新一批已核准
待招标项目平均离岸距离已达到50公
里以上，数值上有了跳跃式提高。

伴随着我国海上风电行业发展
加速迈向深远海，风电整机制造商积
极推出新产品，抢抓新机遇。

7月5日，上海电气设计并制造的
全球首台18—20兆瓦级风储荷网机
组，以及“海神”平台第三代产品机组
同步下线。上海电气相关负责人表
示，此次下线的机组将为今后远海孤
岛弱电网供电、柔直输电、漂浮式风
机等多场景的海上风电利用提供有
力支撑。

7月3日，全球单体容量最大的漂
浮式海上风电平台“OceanX明阳天成
号”，在广州市完成吊装。据悉，这是

明阳智能自主研发的创新成果，是全
球首次采用双叶轮、双主机设计的项
目，风机总容量达到16.6兆瓦，可应用
于水深35米以上的全球广泛海域，为
我国海上风电向大型化、深远海发展
提供技术和装备支撑。

据《证券日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运达股份、明阳智能、龙源电力等上
市公司已推出多款单机容量在16兆
瓦至20兆瓦的漂浮式海上风电机组，
并屡创“全球首个”“世界之最”。

其中，龙源电力开发建设的“国
能共享号”是全球首个深远海漂浮式
风电与海洋牧场养殖一体化设计项
目，该项目于今年6月底并网发电；运
达股份于去年12月份下线了全球单
机容量最大、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漂浮式“海鹰”平台海上风电机组。

除了整机制造商外，产业链相关
上市公司布局海上风电的步伐也在
加快。

东方电缆此前公告称，公司拟在
山东省莱州市投资约15亿元，用于建
设高端海缆系统北方产业基地，主要
生产交直流海缆及其他特种海洋装
备产品。

风电主轴龙头企业金雷股份在互
动平台上表示，公司生产的风电主轴
涵盖锻造主轴和铸造主轴，适用于陆
上风电、海上风电等多个领域，铸造主
轴方面，已成功为西门子歌美飒供货。

平安证券分析师皮秀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推动深远海海上风电
开发的技术路径较为明朗，一是风机
大型化；二是研发适用长距离外送的
新型输送方式；三是开发适用大水深
的新型基础设施。”

科方得智库研究负责人张新原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海上风电的快速发展将带动装备制
造、安装运维、电力运输、并网消纳等
一系列相关产业的繁荣。”

海上风电向深远海挺进
上市公司积极布局抢抓新机遇

本报记者 冷翠华

近期，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
降雨天气，湖南、广东等地发生洪涝
和地质灾害。灾情牵动人心，也让巨
灾保险的关注度持续提高。

《证券日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
到，近年来，我国巨灾保险快速发展，
巨灾保险保费从2014年到2023年的
年均复合增速超过40%，在巨灾中承
担的损失赔偿比例也持续提升。不
过客观来看，我国巨灾保险的保障范
围和保障金额仍有待持续提升，需要
从建立多层次巨灾保障体系、完善多
元风险分散机制等方面发力，特别是
要利用好资本市场的力量，拓宽灾害
风险的分散渠道。

保险业积极行动

灾情面前，保险业积极行动。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下

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防汛抗旱保险服
务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保险
机构要积极对接地方党委政府及主
管部门，体现行业担当，主动做好保
险服务工作”“对受灾地区，要畅通理
赔绿色通道、简化理赔手续、优化服
务流程，加快理赔和预赔速度，做到
应赔尽赔、能赔快赔、合理预赔”。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7月5日
傍晚，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团洲垸洞
庭湖一线堤防决堤。

灾情出现后，保险机构迅速行
动。记者获悉，人保财险迅速开通绿
色理赔通道、简化理赔流程，加快绝
产水稻赔付。截至7月6日15时，人保
财险岳阳市分公司已支付民生类农
险赔款600多万元。

中国人寿、中国太保、中国平安、
中华财险等险企也启动了重大突发
事件应急预案，成立理赔服务工作小
组。比如，中国太保产寿联动、总分
协同，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灾害事故应
急响应机制，开启灾情理赔绿色通
道，做到应赔尽赔、快速赔付。

实际上，今年以来，面对各类自
然灾害，保险业积极发挥灾前防范、
灾中救助、灾后理赔的作用。据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披露的数据，保险
业全力应对南方暴雨灾害，截至6月
23日12时，相关地区保险机构累计接
报案1.84万件，报损金额6.19亿元。

保费规模快速增长

我国自然灾害分布范围广、灾害
风险高。应急管理部披露的数据显
示，近12年我国自然灾害年均直接经
济损失超3600亿元。保险在巨灾中
发挥的防灾减损作用备受关注。

中再产险创新业务部总经理周俊
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14年以
来，各地政府相继针对区域特点，开展
符合当地风险保障实际的巨灾保险探
索，截至2023年，广东、广西、山东等19
地根据当地灾害特点和保障需要，陆
续建立地方性巨灾保障制度。从保费
估算来看，目前我国巨灾保险年保费
规模已经超过了10亿元，从2014年到
2023年，年均复合增速超过40%。

覆盖面扩大、保费增长的同时，巨
灾保险承担的损失赔偿比例也在持续

提高。周俊华介绍，在2008年汶川地震
灾害中，保险赔偿金额仅占全部直接经
济损失的0.2%，而在2021年的河南强
降雨灾害中，保险赔偿占直接经济损失
的比例超10.0%，保障程度大大提高。
同时，随着我国保险深度和密度的增
加，财产险和工程险涵盖地震、台风/洪
水的风险暴露不断上升，中再产险根据
行业数据统计，2022年底保险覆盖的地
震、台风/洪水风险暴露分别达80万亿
元、136.3万亿元，从2014年以来复合增
长率分别达19.2%、10.6%。

从巨灾保险的保障范围和保障
程度来看，以居民住宅保障为例，
2015年，中国城乡居民住宅地震巨灾
保险共同体成立；2024年，国家金融
监督管理总局、财政部印发《关于扩
大城乡居民住宅巨灾保险保障范围
进一步完善巨灾保险制度的通知》，
明确了三方面内容：一是扩展巨灾保
险责任，以城乡居民住宅及室内附属
设施为保障对象，保险责任在破坏性
地震的基础上，扩展增加台风、洪水、
暴雨、泥石流、滑坡等自然灾害。二
是提升基本保险金额，实现巨灾保险
基本保险金额翻倍。三是支持商业
巨灾保险发展。

商业保险公司也积极参与巨灾
保险业务。例如，据中国人寿财险公
司介绍，其持续提高巨灾保险产品覆
盖面，参与地方性巨灾保险项目由
2021年的8个增加到2023年的25个。

保障缺口仍需弥合

尽管巨灾保险的保费快速增长，

其在灾害事故中承担的损失赔偿占
比持续提升，但客观来看，我国巨灾
保险的保障缺口仍较大，还需要持续
探索建立多层次的巨灾保险体系，提
升保障程度。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
云泽近日表示，从全球平均水平看，
重大灾害事故的损失中，40%左右由
保险业承担，而我国这一比例仅为
10%左右。

“尽管近年来我国巨灾风险机制
已初有成效，损失承担比例逐步提
升，但整体提升速度还比较慢，仍需
持续弥合保障缺口。”中华联合保险
集团研究所首席保险研究员邱剑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邱剑表示，我国地域广、自然灾

害多，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大，因此
巨灾保险的需求非常大。不过，当
前我国巨灾保险制度和体系还不完
善，保险产品的供给不足。他认为，
要做大我国巨灾保险体系，需要加
大巨灾保险政策支持，完善多层次
巨灾风险分担机制，丰富巨灾保险
产品体系。

同时，建立巨灾模型也非常重
要。邱剑表示，巨灾模型相当于巨灾
风险管理的“芯片”，要加强巨灾风险
数据建设，逐步提高巨灾保险产品供
给，不断缩小保障缺口。

探索多元风险分散渠道

巨灾风险的一大特点就是损失
巨大。业内人士认为，发展巨灾保险
需要进一步完善风险分散机制，特别

是要利用好资本市场的力量，拓宽灾
害风险的分散渠道。

近年来，我国着力建立和完善巨
灾保险制度，持续探索发行巨灾债
券。2015年，中再产险作为发起人，
利用特殊目的机构（SPV）在百慕大发
行了首笔巨灾债券，实现了保险连接
资本市场的重大突破。2021年，其又
在中国香港成功发行巨灾债券。这
些探索丰富了巨灾风险资本市场分
散渠道，进一步完善了巨灾风险的分
散转移和补偿机制。

巨灾债券是通过发行收益与指
定的巨灾损失相连结的债券，将保险
公司部分巨灾风险转移给债券投资
者。今年4月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
总局发布《关于推动绿色保险高质量
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研究探索通
过巨灾债券等新型风险转移方式拓
宽风险分散渠道，推动形成多层次多
维度的巨灾风险分散体系，提升行业
巨灾风险承担能力。

周俊华表示，国内发行巨灾债券
同时涉及保险业、证券业及相关行
业，发行体系的建设是一项系统性工
程。因此，仍需加强顶层设计与行业
实践，形成政府与市场的合力，不断
提升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推
动我国灾害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建
设日趋完善。

业内人士认为，灾害治理必须
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个方面进行
系统整合，需要进一步推动巨灾保
险与国家灾害治理制度的深度融
合 ，实 现 灾 害 风 险 的 科 学 防 范 与
管理。

巨灾保险保费近十年年均复合增速超40%
借力资本市场拓宽灾害风险分散渠道

本报记者 李亚男

7月8日晚间，光洋股份发布公告
称，公司实际控制人拟变更为黄山市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黄
山建投”）或其关联方。

公告显示，7月8日，光洋股份实际
控制人扬州富海光洋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富海光
洋基金”）与黄山建投签订了《意向协
议》，黄山建投或其关联方有意获得常
州光洋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洋
控股”）控制权。

根据协议，黄山建投拟参与设立
关联基金，并通过关联基金从富海光
洋基金受让光洋控股不高于91.6667%
的股权，本次股权转让总价款不高于
人民币13亿元，由黄山建投或关联基
金全部以现金方式支付。

由于光洋控股为光洋股份控股股
东，上述股权转让完成后，上市公司实
控人或将变更为黄山建投或其关联
方，控股股东仍为光洋控股。天眼查

APP数据显示，黄山建投为国有独资企
业，实际控制人为安徽省黄山市地方
金融监督管理局。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长柏文
喜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通过收购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
来变更为实际控制人是一种常见的资
本市场操作，而国资的加入往往意味
着更加规范的管理和更强大的资源整
合能力。”

公开资料显示，光洋股份专注于
各类新能源与燃油汽车精密零部件、
高端工业装备、智能机器人零部件及
电子线路板、电子元器件的研发、生
产与销售。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汽
车发动机、变速器、离合器、重卡车
桥、底盘轮毂及新能源汽车电机、减
速机等重要总成。目前，公司来自汽
车行业的营业收入占总营业收入的
比重超过90%。

财务数据显示，2021年、2022年及
2023年，光洋股份净利润分别为-0.81
亿元、-2.34亿元、-1.17亿元，已连续三

年亏损。
“光洋股份2022年的亏损主要受

到燃油车、商用车市场下滑的影响，
公司虽然加大研发、调整产品结构并
拓展新能源汽车项目，但这些项目尚
未形成足够的业绩支撑。此外，公司
FPCB（柔性线路板）业务也受到消费
电 子 市 场 下 行 和 供 应 链 问 题 的 影
响。尽管2023年公司的营业收入和
毛利率有所提升，但净利润仍然亏
损。”柏文喜说。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
示，2024年1月份至5月份，汽车产销分
别完成1138.4万辆和1149.6万辆，同比
分别增长6.5%和8.3%。其中，新能源
汽车产销量延续快速增长态势，前5个
月产销分别完成392.6万辆和389.5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30.7%和32.5%，市场
占有率达到33.9%。

汽车市场的整体向好态势也对光
洋股份的业绩起到了提振作用，从今
年一季度的财务数据来看，光洋股份
实现净利润2385.17万元，实现扭亏

为盈。
对于黄山建投拟拿下光洋股份控

制权的原因，《意向协议》中并未说
明。不过，近期低空经济的火热，为新
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开辟了新的赛
道，光洋股份也被纳入飞行汽车概
念股。

排排网财富研究部副总监刘有华
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伴随着低空
经济的市场规模不断增长，飞行汽车
市场潜力巨大，这也将为新能源汽车
零部件企业带来新的增长机会。”

光洋股份介绍，目前，《意向协议》
仅为各方就股份转让事宜的意向性约
定，具体事宜尚需各方在进一步洽谈
协商基础上达成一致并最终签署正式
的股份转让协议及相关协议，正式的
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协议尚需履行相
关政府或国资部门审批程序。因此，
本次交易事项尚处于筹划阶段，相关
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对于上述控制权变更事项，《证券
日报》记者将持续保持关注。

光洋股份实控人拟变更 黄山建投或入主


